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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关于组织2024年度第一批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
目验收的通知

粤基金函字〔2024〕6号

各依托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以下简称省基金项目）的验收管理工作，根据《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结题工作规程（试行）》

（粤科监〔2020〕77号）、《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等）项目管理的实施细则（试行）》（粤科规范

字〔2021〕4号）（以下简称《项目管理细则》）、《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深入推进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包干

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粤科规范字〔2022〕2号）、《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依托单位管理细则（试行）》和《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

金项目研究成果管理办法（试行）》等要求，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基金委）组织集中开展2024年度第一批省基金项目验收，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验收的项目范围

　　（一）截至2024年1月12日项目合同到期未验收的省基金项目。

　　（二）任务书规定的任务、指标及经费投入等提前完成的项目，可在到期前一年内提出验收申请［2025年4月12日（含）之后到期的项目不予验收］。

　　二、验收形式及组织单位

　　（一）材料验收。

　　财政经费50万（含）以下的项目进行材料验收。

　　（二）会议验收。

　　财政经费50万以上的项目进行会议验收。

　　（三）组织单位。

　　本次验收工作由省基金委统一组织。

　　三、验收时间及地点安排

　　（一）2024年4月12日（星期五）17时为项目负责人和依托单位提交验收申请截止时间。

　　（二）会议验收时间、地点等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验收申请材料

　　项目负责人在提交验收申请阶段，应在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以下简称“阳光政务平台”）上传下列验收申请材料：

　　（一）经费决算表或审计报告。

　　1.非“包干制”项目

　　（1）省财政或省基金委拨款5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经费决算表（阳光政务平台在线填写验收申请书时，在附件清单页签中的“温馨

提示”中可下载非“包干制”项目经费决算表模板），无须单独开展经费审计。

　　（2）省财政或省基金委拨款50万元（含）至100万元的项目，由项目承担单位内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无内审机构的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审计

报告应包括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经费决算表等附件。

　　（3）省财政或省基金委拨款10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由项目承担单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应包括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经费决算表等附

件）。

　　注意事项：非“包干制”项目间接经费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后的30%核定，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不超过

60%。

　　2.“包干制”项目

　　（1）省财政或省基金委拨款1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经费决算表（阳光政务平台在线填写验收申请书时，在附件清单页签中的“温

馨提示”中可下载“包干制”项目经费决算表模板），无须单独开展经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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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省财政或省基金委拨款10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由项目承担单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应包括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经费决算表等附

件）。

　　注意事项：“包干制”项目绩效支出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30%，其中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可提高至不超过60%。

　　（二）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实施总结报告（模板见附件1）。

　　（三）项目成果的佐证材料。

　　1.省基金项目产生的研究成果，包括经过科学研究取得的论文、专著、软件、标准、重要报告、专利、数据库、标本库及科研仪器设备等有价值的科学技术产

出，在公开发表时，应当注明获得“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或“Guangdong Basic and Applied Basic Research Foundation”资助并标注项目编号，

或作有关说明。

　　2.论文、专著、重要报告等标注的成果主要完成人应包括项目组成员；其他成果应标注项目主承担单位或参与单位，且成果完成人包含项目组成员。

　　3.提交的成果材料必须是在项目执行期内取得的，并且真实有效。论文须提供正式发表的全文扫描件；专著须提供封面、包含作者信息页原件扫描件；专利须提

供受理通知书、授权证书原件扫描件；其他成果需提供佐证原件扫描件。

　　4.不得提交与项目无关的成果材料。

　　（四）其他相关材料，如项目变更材料等。

　　五、验收结论及经费处理

　　验收的结论分为通过、结题、不通过三类。

　　（一）通过。能按期保质完成项目合同书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经费使用合规，无科研诚信问题的，验收结论为通过。结余经费按规定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

安排用于后续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

　　（二）结题。未完成项目合同书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经费使用合规，无科研诚信问题的，验收结论为结题。按有关规定收回结余经费。

　　（三）不通过。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为验收不通过：1.违规使用资助经费；2.提供的验收材料、数据弄虚作假及其他科研诚信问题；3.项目基本未开展研

究工作（基本未开展项目任务书确定的研究任务）；4.取得的成果与项目任务书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不相关；5.未按相关要求报批重大调整事项的。验收不通过的，按

有关规定追回结余经费及违规使用的资助经费，并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记录，视情节轻重采取约谈、阶段性或永久取消项目申报资格等处理措施［注：项目基

本未开展研究工作（基本未开展项目任务书确定的研究任务），追回所有项目经费］。

　　六、有关要求

　　（一）请各项目承担单位高度重视结题验收工作，落实项目管理主体责任，加强组织，杜绝违规违纪行为，指定专人负责，及时联络沟通，按时完成验收相关

工作。项目验收申请一经提交，不得撤回。

　　（二）根据《项目管理细则》要求，项目负责人须在不晚于项目到期后3个月内提出验收申请。项目即将到期但无法按期验收的项目，请按相关规定办理项目延

期、主动终止结题等手续。若不按相关要求配合做好项目验收工作，我委将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项目实施被动终止结题，根据情况，记录科研诚信，以及对项目

负责人采取约谈、通报批评、阶段性或永久取消项目申报资格等处理措施。对项目依托单位采取调整单位省基金面上项目申报数量等处理措施。

　　（三）项目承担单位应不予同意2025年4月12日（含）之后到期项目的验收申请。同时，必须严格审核提前申请验收项目的任务、指标及经费投入的完成情

况，未达到要求的不予同意验收申请。

　　（四）本次验收申请资料均在阳光政务平台系统实行无纸化提交。材料验收采用通讯评审，会议验收采用现场答辩。验收评审专家均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查看项

目验收材料，项目负责人应高度重视验收申请材料准备和上传工作，避免因上传的验收材料不齐全（特别是项目成果的佐证材料）导致验收申请无法按时通过或验

收结论为“不通过”。

　　（五）项目承担单位要对本单位项目负责人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相关性和完整性进行严格把关（审核要点见附件2）。项目承担单位未对申请材料

严格把关的，我委将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约谈、通报批评、调整单位省基金面上项目申报数量等处理措施。

　　（六）经省基金委确认公示验收结论后，项目负责人可在阳光政务平台下载项目验收书电子版（系统自动加盖项目验收专用章）并自行保存，无需提交纸质验

收书。

　　（七）本次验收需要在线填写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科技成果统计表。

　　（八）会议验收的项目负责人需提前做好汇报准备（负责人使用PPT汇报不超过15分钟，专家提问不超过10分钟）。

　　（九）本次验收组织的相关费用由省基金委负责。

　　（十）申请主动终止结题的项目，需提交项目终止结题申请书（附件3），请于2024年4月12日前向省基金委提交终止结题申请书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材料邮

寄至我委。此外，还需提交项目经费决算表或审计报告、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和财务报销凭证扫描件，若项目经费未使用，则无须提交经费决算表或审计报告；以

及提交项目取得的相关成果及证明材料扫描件电子版。电子材料可发送至我委邮箱。

　　七、联系方式与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黄老师，020-87567850

　　　　　　　　　张老师，020-87581820

　　邮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街道东莞庄一横路116号广东生产力大厦623室基金项目部

　　联系邮箱：skjt_sjjwxmb@gd.gov.cn

　　附件：1.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实施总结报告（模板）

　　　　　2.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验收申请审核要点

　　　　　3.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终止结题申请书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

2024年3月12日

http://gdstc.gd.gov.cn/attachment/0/545/545082/438985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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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dstc.gd.gov.cn/attachment/0/545/545084/438985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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